
2025 年柿洋工区供电项目承揽合同
甲方（定作人）：福建省周宁国有林场
乙方（承揽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发布的《20251211（周四）福建省周宁国有林场 2025 年柿洋工区供电项目》公告及竞价结果，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就乙方承揽甲方 2025 年柿洋工区供电项目事宜，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福建省周宁国有林场 2025 年柿洋工区供电项目
工程类别：电力工程
建设地点：福建省周宁县柿洋村至柿洋管护房区域（含群众山场相关施工路段）
项目内容及范围：按甲方提供的《柿洋村牵道柿洋管护站迁电预算清单》及本合同约定执行，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供电牵线施工（里程 2350 米）、电缆及相关辅材采购安装、埋线标识设置、用电开户手续办理等全部相关工作。
核心施工要求：（1）电缆采用国标 YJLV-1kV-2*70 铝电缆；（2）经过群众山场的电缆需按规范埋线处理，并设置清晰、牢固的标识；（3）乙方负责承办项目相关用电开户手续，确保项目完工后可正常用电。
二、合同价款及付款办法
（1）根据招投标中标价，本合同原则上约定工程总价为人民币              元整（￥：        元）。该价款为乙方完成本合同约定全部工作内容的最终结算价款，包含人工、材料、设备、运输、安装、调试、税费、用电开户、利润、风险等一切相关费用，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甲方无需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2）工程量以实际验收，待工程完工经检查验收合格后一次性结算。工程款待验收合格后，乙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后一次性付清，工人工资等由乙方支付，与甲方无关。
三、工期要求
    2025年12月25前完成项目。
四、材料与设备
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及预算清单要求采购材料和设备，所有材料、设备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行业规范及本合同约定，且具有合格证明文件。
主要材料明细（按预算清单执行）：
	材料名称
	型号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电缆
	YJLV-1kV-2*70
	米
	2350
	国标铝电缆，含税

	mpp 管
	∅70
	米
	62
	

	电缆终端头
	
	个
	2
	

	电缆中间接头
	
	个
	7
	

	电缆中间接头保护盒保护盒
	
	个
	7
	

	其他辅材
	
	
	
	满足施工及使用要求



乙方采购的材料、设备进场前，应提前通知甲方进行检验，甲方检验合格后方可进场使用；甲方检验不免除乙方对材料、设备质量的最终责任。若发现材料、设备不符合约定标准，乙方应立即更换，因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且工期不予顺延。
五、双方义务与责任
㈠甲方义务与责任
（1）负责施工过程现场的检查监督；
（2）分期分批及时拨付、结算资金。
㈡乙方义务与责任
（1）按照招投标文件有关规定向甲方缴纳     万元的履约保证金(合同价的10%)。履约担保期限：工程竣工验收后20天内退100%（无息退还）（若需扣违约金，应扣除违约金部分）。
（2）加强工程管理，严格按照招投标文件中有关规定配备管理人员，把关工程质量，按时完成施工任务；
（3）接受甲方检查监督，对甲方管理人员提出的问题要及时落实整改，自行负责整改费用；
（4）自行负责工程施工和后续管护过程一切安全责任，期间发生的一切安全责任均与甲方无关；并做好群众争议山场协调工作。
（5）提供工程资金拨付和竣工结算所需的相关材料、正式发票作为甲方付款依据。
六、工程质量与验收
[bookmark: _GoBack]质量标准：乙方应严格按照国家现行相关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技术标准、设计要求及本合同约定进行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合格，达到正常使用功能。
验收：乙方严格按质量要求施工，如未达标，则按工程价款的10%至30%进行处罚或返工。
七、违约责任
（1）乙方将中标工程转让或转包给他人施工的，甲方有权单方面取消合同，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
（2）除自然灾害或因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征收占用林地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外，其他一切损失均由乙方负责；
（3）甲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并造成损失的，乙方有权通过合法途径追偿损失；
（4）双方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争议的，可以友好协商解决或者提请争议评审组评审；友好协商解决不成、不愿提请争议评审或者不接受争议评审组意见的，可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八、其他
（1）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本合同与补充合同冲突之处，以补充合同为准。
（2）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并捺指印（盖章）后生效。
（3）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三份乙方一份，均具有同等效力。
（4）本合同引发纠纷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差旅费等）由违约方承担。
（5）若产生纠纷，可先行协商及调解，协商及调解不成若起诉则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6）向以下地址寄送材料无论是否签收均视为已送达：
甲方：收件人：陈新春，联系电话：13599802866 ，
地址： 周宁县狮城镇桥南选址月亮山2号 。
乙方：收件人：      ，联系电话：             ，
地址：                                。

（8）汇款单位：
开户银行：
账    号：
户    名：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福建省周宁国有林场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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